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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决定》，进一步加强法检两院工作联系，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与荆州市检察院联合会签《关于完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及协作配合若干工作机制的指引》（以下简称《指引》），在全省率先出台民事行政执行检察监督工作指引。4月7日上午，荆州市法院和市检察院联合召开完善民事行政执行检察监督及协作配合若干机制推进会，共同做好《指引》的贯彻落实工作。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夏远亮，荆州市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何山权出席会议并讲话，两级法院、检察院分管领导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指引》共二十条，从完善协作配合工作机制、实现信息共享、提升司法与法律监督规范化水平三个方面展开，就检察长列席审委会、重大监督案件听证、虚假诉讼监督工作、行政案件集中管辖改革、协同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等作了细致规定。
《指引》强调，建立健全统一案件办理程序机制，检察监督意见统一由人民法院立案二庭立案审查。人民法院收到检察监督意见案卷后及时办理，并依照法定期限作出《回复意见函》，拟不采纳检察监督意见的，承办法官应当提交专业法官会议讨论。通过对民事行政诉讼、执行检察监督案件的“节点式”管理，推动实现检察机关的监督可预期、案件可查询、全程可追溯，确保监督效果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指引》对建立民事行政诉讼、执行监督正、副卷一并调阅制度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具体规定了查阅副卷的具体标准和程序。人民检察院办理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案件中确有需要查阅副卷内容的，在说明查阅的具体理由后，报请法院、检察院主要领导批准后，亦可查阅。 
此外，《指引》还对协同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矛盾纠纷协调化解、检执衔接机制等进行了细致规定，明确了各自的职能定位，畅通了工作衔接渠道，常态化深入推进风险防范和纠纷化解工作，切实维护判决裁定既判力。
“全市法院要树立开放性思维和1+1＞2的工作理念，认真抓好《指引》的落实工作，提升法院工作质量。”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夏远亮表示，“要深刻认识接受检察监督的重要性，习惯接受监督、主动接受监督，真正把检察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打造成为促工作、聚共识的操作指南，携手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抓好《指引》的贯彻落实，是全市检察机关特别是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荆州市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何山权表示，“全市检察机关要以《指引》实施为契机，坚持以客观公正、监督与办案相统一、双赢多赢共赢等新时代检察监督理念为引领，严格规范民事行政执行检察监督行为，不断提升民事行政检察监督能力，努力提供更多更优的法治产品、检察产品。”
据悉，下一步，全市法院将依托该《指引》，加强与检察机关的协作配合，切实把检察监督的压力转化为公正高效的司法权威，以公正司法的实际行动，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朱静）


